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关于给石若汐同志颁发奖金的决定
扬义字〔2025〕30号
石若汐，女，1979年5月生，黑龙江牡丹江人，扬州追光救援设备有限公司员工，扬州蓝天救援队队员。
2025年7月9日8时20分，石若汐上班途中，车行至扬子江路与司徒庙路交叉路口时，一机动车与电瓶车发生碰撞。电瓶车驾驶人被撞后摔倒在地，小腿明显变形、伤口持续出血，且因疼痛与惊吓陷入慌乱，过往行人虽驻足关注却因缺乏急救知识不敢贸然施救。石若汐见状立即停车开启双闪灯并在事故车后放置警示标识，快速从后备箱取出随车常备的急救包，快速冲到伤者身边。她首先轻声安抚伤者情绪，迅速撕开无菌纱布，以掌心均匀施压于出血部位，有效控制伤口渗血；随后精准判断伤者腿部骨折，小心将其小腿摆放至功能位，取出万能夹板贴合固定，并用弹性绷带螺旋式缠绕加固，避免骨折断端移位加重损伤。在施救过程中，她一边嘱咐另一市民拨打120急救电话，120救护车抵达现场后，石若汐同志又向医护人员细致交代伤者受伤过程急救处理情况，待伤者被平稳抬上救护车后，才默默收拾急救用品，驾车前往单位。
石若汐在他人受伤急需救护时，及时伸出援手，表现出较高的道德素养和娴熟的急救技能，为伤者赢得了医治时间，展现了平凡人的非凡勇气与担当，弘扬了社会正气、传递了正能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，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确认了石若汐同志的见义勇为行为。根据《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《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慰问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经研究决定，给石若汐同志颁发奖金2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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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，省民政厅、省公安厅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

    市公安局，盛市长、胡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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